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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奉贤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
上 海 市 奉 贤 区 财 政 局

沪奉卫〔2026〕1 号

关于印发《奉贤区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、街道，海湾旅游区:

现将《奉贤区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

遵照执行。

上海市奉贤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上海市奉贤区财政局

2026 年 2 月 27 日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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奉贤区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印发

<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厅字〔2025〕15 号）、

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

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》（国发办〔2024〕48 号）和上海

市卫生健康委员会、上海市财政局《上海市育儿补贴制度实

施方案》（沪卫人口〔2025〕12 号）等要求，结合奉贤实际，

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补贴对象

符合法律法规生育或收养的，在奉贤区已办理户籍登记

的 3 周岁以下婴幼儿，包括在 2025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

的和之前出生在 2025 年 1 月 1 日时未满 3 周岁的。按照同

一对夫妻共同生育的子女数确定孩次。

二、补贴标准

按照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，即每孩每年 3600 元，向符

合条件的对象发放补贴。其中，对 2025 年 1 月 1 日之前出

生、不满 3 周岁的婴幼儿，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计发补贴。

三、资金来源

1、中央资金。按照国家标准的 85%予以补助；

2、市级资金。剔除中央资金外，剩余 15%的资金，由

市级、区级财政按 1:1 比例共同承担，即市级财政按照国家

标准的 7.5%予以补助；

3、区级资金。剔除中央资金、市级资金外，剩余 7.5%

区级承担部分由区镇两级按 1:1 承担（含西渡街道、头桥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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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和海湾旅游区）；奉浦街道、金海街道所需经费由区财政

承担。

四、申请时间

补贴申领人应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。

（一）2025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的，应在婴幼儿出生

当年或次年 12 月 31 日前提出首次申请。

（二）2025 年 1 月 1 日以前出生的婴幼儿，应在 2025

年 12 月 31 日前提出首次申请。

续领申请应在首次申请后的连续年度分别提出。逾期未

提交申请的，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的育儿补贴。

五、申领程序

补贴应由婴幼儿的父母一方，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提出

申请。申请对象应对婴幼儿行使抚养义务。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提交申请

申领人主要通过全国统一的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线上

申请，特殊情形的也可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镇人民政府、街

道办事处或海湾旅游区管委会现场协助申请。

申请时申领人填写婴幼儿及申领人有关信息，提供婴幼

儿出生医学证明、居民户口簿等基础材料，以及可体现申领

人和婴幼儿之间抚养关系的其他材料。申请人是婴幼儿亲生

父母的，需提交结婚证；离婚的还需提交离婚证、离婚法律

文书（体现儿童抚养权页）。申请人是婴幼儿养父母的，需

提交收养证。申请人是其他监护人，需提交相关监护授权等

材料。申请人应对所提供信息及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作出

承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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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续领时，如申请信息发生变化的，需参照上述要求

补充提交新材料。

（二）资格审核

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或海湾旅游区管委会应在自受

理之日起 9 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，对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条

件的予以通过并报区卫生健康部门审核；不符合条件的，应

当及时告知并做好解释。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协助做好有关工

作。

区卫生健康部门应当自收到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或

海湾旅游区管委会报送的审核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之日起 6

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，提出资格确认意见。

（三）特殊情形

1.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户籍发生迁移的，户籍迁出之

前已提交申请的，按照迁出前户籍所在地政策办理；户籍迁

出后提出的申请，按照户籍迁入地政策办理。

2.婴幼儿在 2025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死亡但尚未申领本

年度补贴的，可申领当年补贴。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

亡当年提出申请，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次年。若婴幼儿出

生后死亡但尚未落户的，可向申领人户籍所在地提出申请。

（四）终止领取

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，终止享受育儿补贴，并追回违规

申领的补贴资金：父母或监护人遗弃婴幼儿的；冒领育儿补

贴的；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等情形。

六、补贴发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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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贴按年计发。对于 2025 年 1 月 1 日之前出生、不满 3

周岁的婴儿，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计发补贴。

补贴每季度集中发放一次，补贴发放至申领人或婴幼儿

在金融机构开立的实名制结算账户。

七、职责分工

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做好补贴对象资格确认、补贴发

放和监督管理等工作。区财政部门负责补贴资金保障、监管

工作。

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海湾旅游区管委会负责补贴

的初审、发放等具体实施工作。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协助做好

补贴有关工作。

上海市奉贤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6年 3月 13日印发


	各镇、街道，海湾旅游区:

